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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作為一門專業「技術」與建築作為一種專業「營建行為」，在人類的歷史中
有不甚相稱的發展歷程。建築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生存「技能」。因此在人類文明
的發展過程中，建築必須因應實質生活需求而不斷演進。但隨生活需求不斷複雜
化，當觸及美學與價值判斷等形上意識的論述時，建築不再只是一種營建行為或
建造遮風避雨的棲身之所的技能。弔詭的是，「建築師」的專業身份角色實際上
並不是驅動建築進化的主要動力，從整個發展歷程來看反而是相當後設且被動的。

本文以戰後（1945 年）臺灣建置建築師制度的歷程作為時間軸線與論述架構討論：
政府如何藉由現代化建設落實建築師制度，巧妙迴避「新式」建築與「傳統」營
建的文化衝突。引發長期以來大眾對於建築的專業內容始終有眾說紛紜的理解，
與政府以公權力規範的專業制度處處顯示出虛無的情況產生。理應經過轉化過程
的「新式」建築與「傳統」營建尚未釐清彼此的分野，就在「現代化」的運作下
粗糙的成為「取代」。相對於專業制度，本文以戰後建築媒體（主要是紙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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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主張作為對照，就可清楚地顯示出，建築人對不斷演變的建築發展，是以後
設的姿態追趕，而非以專業的身份驅策，形成媒體論述理想與專業制度現實的落
差。

關鍵詞︱建築師制度，譜系，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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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Architecture as a professional technique and as a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behavior have quit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Construction is an innate survival “technique” of mankind. Thus, as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s, construction has to evolve according to actual real-life 
demands. But as real-life demand grows complex and touches the metaphysics of 
atheistic and value judgement, construction is no longer merely a construction 
behavior or techniques that provide shelter for mankind. Paradoxically,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architects is in fact not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it is rather 
retrospective and passive.

This article us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rchitects’ regulation syste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the timeline for discussion on how government, by using 
modernized construction to implement the architects’ regulation system, evaded 
the clashes between “new”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culture. This 
evasion of the clashes have caused the general public’s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content of architecture, and caused the authority’s regulation system 
became meaningless. Before “new”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s 
can figure out their boundaries through organic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was substituted under the name of Moderniz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uses the discourse of 
media (mainly paper)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as references to clearly show 
that, facing the everchanging architecture, architects chase it in a retrospective 
posture instead of pushing it in a professional way. Thus, creating the gap between 
media discourse idealism and the reality of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system.

Keywords︱ architects’ regulation system, lineag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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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畫圖仔」是建築師與建築從業人員在工程實務現場或面對社會大眾時最
容易被理解的職業名稱，這個由事務性作業內容所塑造的職業形象與建築
師這個職業名稱中「建築」二字所包含的社會地位以及身份認同有相當大
的差別。「建築」兩漢字是華語採用日語指稱「Architecture」之漢字而來，
而規範建築師職業的法規也是在 1945 年以後才隨中華民國政府掌控臺灣
治權而沿用而來，因此前述「建築」在臺灣所包含的社會地位與身分認同，
在時空脈絡上有相當的複雜性。本文試圖透過梳理「建築」以及「建築師」
在臺灣出現的時空脈絡，並點出兩者出現後，建築專業群體對自我的想像
與身分認同，因為前述的時空脈絡而顯現的掙扎，期待喚起專業群體對於
自身發展歷程的理解並針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在結構上，本文先以 1945 年以前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對於「建築」與「建
築師」在辭意、職業內容與身分認同上的討論作為背景知識。接續，陳述
前述討論的階段性成果在 1945 年以後的臺灣如何透過法規呈現以及法規
定立過程兩個系統間的衝突。最後藉由 1945 年以後在臺灣所發行的紙本
建築媒體發刊辭呈現臺灣建築師在各個時期面臨現實時所呈現的突破企圖
與困窘。

在文獻的引述上，採用 1945 年以後在臺灣發行的紙本建築媒體發刊辭，
其原因在於發刊辭為一媒體調性確定的重要依據，會依據當下的時空環
境，指認出該刊最欲回應的問題，因此以發刊辭作為建築師的自我想像與
認同媒介不僅能夠呈現價值思考，更能體現時空環境條件的背景。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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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之改刊辭邏輯亦同。而本文所採之紙本建築媒體，為對建築產業有重
大影響者。前述指稱之標的不易定義，但容易列舉具體標的，如《中國建
築》、《新建築》、《建築雙月刊》、《境與向》等。其原因在於，建築
專業引入華語文化圈之時，能夠直接接觸到西方建築核心價值之人士相當
稀少，並且因學習、社交及執業環境的相似，使得該群建築專業者容易集
體行動，並對所身處的執業環境以及建築專業觀念進行推廣、批判與溝
通。而臺灣在戰後所面臨的情境亦同，甚至遲至 1962 年《建築雙月刊》
出版，才有獨立的建築專業紙本媒體，否則《今日建築》以及《百葉窗》
皆隸屬於省立工學院建築系出版之媒體，並以學生編輯為主，內容以擴展
學術知識，以及介紹海外案例為主，對於執業環境與建築產業的影響較為
隱性。

二、 誰是建築師：頭銜與專業內容的不相關

對於曾經在校園裡接受過建築教育的人來說，到了授業年限的最後幾年，
通常最常被問到的問題，通常都是要不要「考建築師」。這其實是一個很
有趣的問題，因為「建築師」就像「醫師」一樣，是需要經過國家考試而
取得的專業身份，都屬於國家權力特許的專業。但是在建築教育的養成過
程中，甚至進入業界後可以發現，許多透過師長傳達的理想，甚至進入事
務所後，面對實務的挑戰所萌生的目標，通常都跟是否具有「建築師」身
份無關。「建築師」執照只是一個讓你可以合法簽證業務的「許可條件」，
沒有「建築師」身份，依然可以找到許多實踐理想的方法，甚至成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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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師」後做的事很多都與建築的理想無關。

因此，成為「建築師」就變成一個很弔詭的想像。在建築系受五年的專業
訓練，「建築師」理論上會是完成畢業設計之後的終極目標，但是為何要
成為「建築師」，或是可以當個怎樣的「建築師」，對越來越多的建築學
子來說變成是個鬼魅般的困惑。事實上從 1945 年以後，建築師制度隨治
權轉移，落實在臺灣的社會環境，大眾對於建築師的專業形象都有一定程
度的認知，但是真的要細究卻又很難具體說明白。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每
當天災時，只要有任何損傷，房子有受到波及，建築師總是成為遭受指責
的第一對象。但有趣的是，專業領域中，卻常無辜的回應，這些事情不歸
「建築師專業」，因此社會當中自然也會困惑。這種建築師頭銜與建築專
業分離的景況，是長期以來臺灣社會伴隨建築師制度發展實始終存有的現
象。

「建築」一詞對於現代人來說， 可分成作為名詞時所定義「空間形式」；
以及作為動詞時所指涉的「營建行為」。在中文的語境中，當「建築」一
詞作為名詞使用時，似乎是更為抽象的廣義詞，概念意義遠大於實質的
具體定義。同樣的當「建築」作為動詞使用時，「建」與「築」就算拆開
來看，分別都能各自表達為與「建築」一詞相似的行為，因此當建築這
倆個動詞被刻意合用組構為新的專有名詞時，似乎是意圖相當明確的「命
名」，但弔詭的是建築二字合用時所代表的行為意義，卻遠不如個別使用
時的明確。另一方面參考成書於北宋哲宗元符三年，由匠作監少監李誡所
編寫的《營造法式》，被梁思成譽為與《清工部工程作法》並列為「中國
建築的兩部文法課本」（梁思成，1945），似乎意味著「建築」與「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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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其實是同一件事情。這種探究便能發現諸多語焉不詳的困境，凸顯出
當「Architecrure」一詞被翻譯為「建築」一詞之後，原本字意所乘載的「意
旨」與「內容」似乎沒有一起跟著進入中華文化的語境之中。

這種東西方文化交流時所產生的衝突，同樣也發生在近代的日本建築界。
舉足輕重的建築家伊東忠太在深入研究「Architecture」在西方語言中的意
義，於 1884 年在《建築雜誌》上發表〈「アーキテクチユール」の本義
を論して其譯字を選定し我か造家學曾の改名を望む〉一文。內文描述
在當時帝國大學  1  採用「造家學」與美術家多採用「建築術」（伊東忠
太，1894）。兩個名稱並行的情況下，為了強調「Architecture」一詞所包
含的藝術性，並分別「學」與「術」二字的含義在日語中，「學」代表的
通則性理論與「術」代表的實際呈現手法，這兩者的差異性，積極呼籲應
該要以「建築學」取代「造家學」的建議，促使「造家學會」 2  於 1897

年改名為「建築學會」，連帶的也讓東京帝國大學「造家學科」更名為
「建築學科」。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根據明治時期的日英辭典裡，對於
「Architecutre」一詞的解釋，字義上比較接近是「Construction」的意思。
因此雖然「造家」一詞被主流廣泛使用，但具有「建設」意涵的「建築」
一詞，在當時卻也是並行不悖的。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前述成立於 1886 年
的「造家學會」，於隔年發行的官方刊物就命名為《建築雜誌》 3 。

 1  1886年日本頒布《帝國大學法》，將原文
部省管轄的官立東京大學與工部大學校合
併，改組為帝國大學，並在 1897年京都帝
國大學成立後，將原本位處東京的帝國大
學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

 2  1886年以工部大學校造家學科出身的辰野
金吾、松ヶ崎万長、坂本復経、河合浩藏
四人為首等 26位初代會員發起成立，1897
年應伊東忠太建議，改名為「建築學會」，
1947年再度改名為「日本建築學會」。

 3  1887 年「造家學會」發行專屬刊物《建築
雜誌》，並經歷數次團體更名仍維持刊物
名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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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師還是畫圖仔：專業群體與社會大眾的共識缺乏

這種無法清楚掌握名詞與內容的依存關係的窘境，並非只是因為新舊時代
交接時所產生的慌亂，1932 年由「中國建築師學會」所發行的《中國建築》
創刊號中，由范文照  4  所撰寫的〈中國建築師學會緣起〉文中，就具體提
到：

若建築師之為世所重要，社會人士，多未明瞭，且有認為營造包工

者流，間或目為一種普通工程師，種種誤解，不一而足。（范文照，

1932）

充分反應出當時中國第一代建築師所面臨的尷尬窘境。對於當時社會大眾
來說，「建築師」只是一個專業形象模糊的空虛身分，難以清楚交代與土
木營造業者有何不同。然而更弔詭的是在尚無法具體定義專業意識與相關
內容前，這些仍然身份未明的「建築師」便積極的形塑自我認同的形象，
迫不及待將既有的營建文化貼上「傳統」的標籤，企圖在新舊之間畫出明
顯的界線，並讓擁抱西方文化價值的自己歸類為「師」，相反的延續既有
脈絡者就粗糙的被貶為「匠」。

首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營建司司長的哈雄文  5  曾經表示，從國家行政制度的
規劃理念來看，各地政府工務局、工程師與「建築師」，理應視為營造產
業中的「領導人」。顯示一種企圖透過國家力量特許的規範與少數新式菁
英共同努力，積極想要短時間內使「建築師」迅速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意
圖。這個建築師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概念，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乃至中華

 4  范文照生於 1893 年，1917 年畢業於上海聖
約翰大學土木工程系，1919 年起赴美就讀
於賓州大學建築系，與莊俊、呂彥直等人
於 1923 年發起籌組上海建築師學會，後改
名為中國建築師學會，並擔任副會長一職，
1929 年起更參與營造學社的創立。

 5  哈雄文 1932年畢業於美國於賓州大學建築
系，回國後擔任國民府首任內政部營建司
司長，與中國建築師學會理事長等要職，
隨後再歷任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與哈爾濱
工業大學等校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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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府遷臺後，都無法獲得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同。如漢寶德在〈我國當
前建築之自覺運動〉所述：

由於舊的士大夫階級的藝術出世的理想尚未消失，古老的正統建築

之外，詩情畫意的建築理想仍然存在，且無可諱言的，他們經由此

一自許的境界，認為所謂建築師者類皆俗人，充其量不過工程人員。

（漢寶德，1962）

另一方面，王俊雄在〈國民政府時期建築師制度形成之研究〉一文中則更
進一步論及：

中國的建築師專業制度是在二十世紀初才形成的。在此之前，中 

國並非沒有人從事建築設計的工作，也並非沒有關於中國建築形式

的思想流傳。在二十世紀之前，有關的建築論述大多侷限於封建制

度翼護下的工匠系統，或其他圈子內，而關於掌握與實踐這些建築

論述的專業者，在社群中角色與地位，也不具備近代專業制度的特

徵與內涵，其制度性位置的討論也從未形成於公共領域中。（王俊

雄、孫全文、謝宏昌，1999）

不論是漢寶德 1962年一種對眼下環境的描述，或王俊雄 1999年針對國民
政府時期回顧性的分析，可以發現建築師的身分與整體社會並未取得全面
性的共識，因此社會大眾大多認為建築與營造、土木等專業技術相同，無
法具體區分。也因此，建築師地位透過法規的驟然提升，成為特許的專業
行業，卻無法明確指認其專業技術所在，以及與其他專門科目的差異，可
以說戰後臺灣建築師的地位是政府期望在短時間  6  建立而成的，但建築師

 6  自 1910年莊俊透過庚款出國到 1938年建
築法頒布不過 28年，有關技師身分的法規
《技師甄錄章程》更是早在 1923年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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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地位的建立之於社會大眾對建築師這個新的身份，與建築專業內容的
理解，並沒有形成全面且同一的認識。

四、 一個新的身份：政府在現代化壓力下的嘗試

因此，「建築」在法令規範下，政府管制建築生產使其成為一門新興的專
業；於十九世紀末開始衝擊傳統營建文化時，以及在尚未釐清「建築」與
既有的傳統體制的差異前；絕大多數的角力都只是在為「建築師」與「建
築」這個新「專業」橫空出世的突兀，努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掙扎。也
顯現出「建築」在中國並非是社會文化演進的結果，而是隨著「現代化」
的力量介入後攀枝嫁接後的意外，雖然透過政府試圖賦予建築師是營造產
業中的中流砥柱身分，不過並沒有建立合適的社會基礎來強化這層身分。
臺灣戰後以來，繼承中國發展建築專業的基礎之上，不斷藉由國家力量
強勢規範，用建築師制度讓建築師成為營造產業主流身分的努力。除了是
因應行政管理而衍生的便宜作為，更是呼應專業與大眾之間薄弱的溝通基
礎，企圖利用強大的國家力量來為沒有共識的結論所做的背書。這種幾近
於欲蓋彌彰的掩飾，深化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的發展長期處於貌合神離的窘
態。這個窘態顯示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發展是一種在現代化壓力底下被迫前
進的過程，導致長期缺乏主體意識且去脈絡化的盲目發展趨勢。

建築這個新專業，是在現代化壓力下被迫前進的結果，在受西方列強衝擊
的亞洲國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發明「建築」兩漢字的日本，與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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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太同年的夏目漱石在《現代日本の開化》 中提到，歐美的「現代化運動」
是從既有的社會狀態，順應時勢自然而然的產生，但日本的明治維新改革
卻是被迫開展的意外  7 （夏目漱石，2003） ，因此在追求富國強兵的過程
中，作為利益交換的犧牲品就是失去傳統文化的「主體性」。這顯示出了
一種兩難，一方面還沉溺於過往歷史文化的輝煌，卻又自卑的想要透過變
法革新，積極建設為能站上國際舞臺的現代強權，因此在積極主動嚮往建
設的躁動下，雖然還暗自竊喜外人對於自身傳統文化的喜愛，卻稍嫌「口
嫌體正直」且迫不及待的要學習西方，並盲從任何「新」的事物視為時尚
的焦慮，大致奠定了「建築」橫空出世的時代背景。

學習西方是化解現代化壓力的主要基調，也是確立「建築」能夠全面取代
傳統體制，成為主宰營建專業的主要力量的基礎。在方法上除了借助於國
家機器的硬性規範外，「新式教育」是另一個重要的關鍵。行政體制與人
才養成的交互規範形成互為表裡的夾擊作用，聯手奠定新式專業體制的格
局與架構。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不論是清朝或是日本，在現代化壓力下，
「實業救國」與「殖產興業」 8  都是當時的首要任務，不僅是政策方針，
也是教育目標。成立於 1911 年「江蘇公立蘇州工業專科學校」 9 ，是中國
近代以來第一個設有建築科系  10  的新式教育機構；另一方面，即使當時
分處於殖民統治，高喊「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臺灣當局，也只稍晚一
年就成立「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 11 ，延續日本的發
展脈絡開始籌設建築專業養成教育的發展。就教育的內容來看，兩者雖然
分別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卻都不約而同且相當明確將「建築」定義為「實
業」的一環，本質上仍然蘊含以「技術」為主體，進而經世濟民的儒仕理

 8  日本在明治天皇取得統治權之後，以官方
力量推行「殖產興業」的政策，與富國強
兵為維新政府治政的重要政策。中國在甲
午戰爭之後，「實業救國論」的思想成為
主流，如陳熾、康有為、梁啟超、張謇等
人皆大力鼓吹。並經歷五四運動的推波助
瀾，更加受到重視。

 9  1911 年創立的中等工業學堂，1912 年與江
蘇鐵路學堂合併為「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
校」，1923 年升格改制為「江蘇公立蘇州
工業專門學校」，1927 年與「江蘇省立第
一工業學校」併入第四中山大學工學院，
1932 年再度獨立復校為「江蘇省立蘇州工
業學校」。1937 年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
隔年遷校上海，1946 年才又返回蘇州，定
名為「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最後 1956 年
撤校。

 10  由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建築科的
柳士英、劉敦禎與朱士圭三人於 1923年成
立。

 11  臺灣總督府於 1912 年頒布訓令第百五十三
號《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規則》，於臺
北廳大加蚋堡大安庄成立「臺灣總督府民
政局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招收 14-20 
歲具有公學校學歷的臺灣人子弟，修業期
限三年，設有機械、電工、土木建築、家具、
應用化學、金屬細工六科。

 7  夏目漱石於 1911 年受邀在關西地區展開四
場巡迴性質的學術演講，其中第二場在和
歌山所講的題目為《現代日本の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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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新式教育」在此時仍然只是因應現代化虛有其表的作為，「新式教
育」只著重於傳授技術內容的新舊，無關意義與理念上的差異，實際上並
不涉及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衝突。

建築在現代化壓力底下，透過政府的力量，期望在短時間內塑造其專業的
身分，用以協助政府管理營造產業（建築物）。政府從制度層面以及教
育層面下手，希望在兩者交互的影響之下，完成塑造建築師專業身分的目
標。不過在制度層面與教育層面，建築師的身分並非全面的繼承歐洲的體
系，而是在「實業救國」的現代化概念下，僅僅擷取法規文字與技術內容，
建築師身份在歐洲所具有的文化與精神性的體系則在這樣的轉譯過程中遺
落，使得建築師身分成為一種對社會大眾沒有說服力的虛構形象，形成專
業者與非專業者間對於建築師身分認知的巨大落差。

五、 身為現代化一員的建築師與其自我認同

建築作為中國現代化作為的一部分，在 20 世紀初年現代化的背景之下，
其推廣也受惠於現代化的方法。其中大眾媒體的經營是建築師除了透過業
務實踐以外另一有效的推廣方法，誘使專業者選擇直接面對群眾來爭取自
身的認同與權益，在中國、日本甚至當時仍為殖民地的臺灣皆然。如臺灣
日治時期的《臺灣建築會誌》，這類除了同好性質以外，也具有公眾教育
意圖的刊物的發行，並且直到戰後依然延續。1947 年陳仁和建築師曾經
在《臺灣營造界》發表一篇名為〈一個建築家的私見〉的文章，除了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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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新時代與建築發展的理想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文末大聲疾呼：

建築家必須要自覺自勵 – 我們是站在能以創作，完成人類至上之

真善美的立場的！（陳仁和，1947）

在這慷慨激昂的情感陳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陳仁和當時採用的不是「建
築師」的名稱，而是以「建築家」自居。這個細微的差異除了中日用語上
的差異以外，也凸顯出戰後初期，延續日本與來自中國的兩種專業體系相
互激盪的脈絡。由於戰前日本除了「建築代願人」之外，受制於建築士法
在日本推動的艱困，並未再對建築工作者的專業身分有任何更進一步的規
範。對於建築專業內容與意識的建立，基本仰賴大學、高等工業學校以及
日本政府的官方詮釋。陳仁和在早稻田大學所受的教育，即是日本對於建
築專業在內容與意識的傳承。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則於 1947 年成立
省政府後，開始徹底貫徹在南京時期的行政制度，「建築師」雖然受到國
家特許力量的保護，但實際上卻尚未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前述不論是日
本還是中國在建築專業的內容與意識上，都還是仰賴專業者內部形塑的氛
圍以及其詮釋。即使建築專業者因身具現代化力量的代言角色，試圖以大
眾媒體的方式將建築專業的內容與意識推廣到社會大眾的意識中，但現實
仍顯示專業者與社會間缺乏共識的陌生與茫然。「建築師」是一個甚麼樣
的職業身分，對於當時社會大眾而言是不熟悉的。不僅找上建築師的業主
極少，意欲投入建築專業的素人也只能冒著且戰且走的風險孤注一擲。

建築身兼現代化角色而參與大眾媒體的行為，也同樣出現在中國。雖在
1930 年即有由中國營造學社  12  所發行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這樣有

 12  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啟鈐於 1930年創立，分
為法式與文獻兩組，分別由劉敦禎與梁思
成主理，對中國傳統建築進行廣泛的調查
與研究。相較於一般的學術團體，要加入
營造學社先後要經過考試與受訓等階段，
因此對於成員的的學術能力要求，相對更
加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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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築物的刊物出現，不過這份由梁思成與劉敦禎等人主導的刊物，專注
於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成果，不僅對於一般大眾來說有著不低的知識門
檻，也與建築專業身分的形塑關係甚微。隨後 1932 年由「中國建築師學
會」所發行的《中國建築》以及上海市建築協會主導的《建築月刊》，成
為華語世界中最早公開發行的建築專業刊物。細究趙深在《中國建築》創
刊號中所陳述的創刊宗旨：

凡中國歷史上有名之建築物，苟有遺跡可循者，必須竭力搜訪以資

探討，此其一。國內外專門家關於建築之作品，苟願公佈，極所歡

迎，取資觀摩，無絕門戶，此其二。西洋近代關於建築之學術，日

有進步，擇優選譯，借功他山，此其三。國內大學肄業諸君，學有

深造，必多心得，選其優者，酌為披露，以資鼓勵，此其四。（趙深，

1932）

可以發現《中國建築》試圖刊行的內容旨趣廣涉傳統建築與西方建築的題
目，符合其「探研建築學問。非從廣譯東西建築書報不為功。因合同人

之力。而有中國建築雜誌之輯。（趙深，1932）」的使命。不過從往後
刊行的雜誌目錄以及第一卷第二期的〈卷頭弁語〉：

本刊內容專主切實合用，一方面派人赴新興及舊建工程地方……實

行攝影；一方面向國內各專家蒐集資料，徵求著作，並請各大營造

廠，供給報告。……

住宅建築之關係於人生者，實非淺鮮。……因知本刊特設住宅一類，

美期刊登，既足供建築師之參考；復可備業主之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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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工，為建築師分內職務，故當聚精會神以赴之，……蓋建築

師業主承造人三方，事實上各立於不同地位，相互間遂生有特殊關

係。……本刊特設建築文件一欄，登載工程說明書等，……（中國

建築師學會，1933）

可知編輯群對於創刊號所言之四大項目，採取的是一種實用導向的編輯態
度，用以解決建築產業界在知識與行政實務上的問題。直到 1934 年第二
卷第四期的〈卷頭弁語〉明確「商諸全國建築師，供給圖樣，按月在本

刊披露，以期鼓勵社會人士對於建築文化加以注意。」的路線。《中國
建築》才轉向透過披露中國建築師作品的方式向社會大眾說明並形塑建築
專業的形象。另一方面《建築月刊》的創辦者為具有營造廠與材料商背景
者，自然強調技術導向的編輯策略，其〈發刊辭〉裡就明白陳述：

學術方面 : 關於研究討論建築文字，盡量供給；事實方面 : 關於國

內外建築界重要設施，盡速公佈；務期於風雨飄搖之中，樹全力奮

鬥之職，冀數千年積痼，一掃而空。（建築月刊，1932）

文中所載可以清楚看出編輯群側重的是關於國內外建築界重要「設施」，
因此「形式」與「作法」似乎比「論述」來得更重要，而且所謂的「風雨
飄搖」的時勢充分呼應「實業救國」的企圖。若將《建築月刊》與《中國
建築》最初的刊行內容並列參考，會發現以留美歸國的建築菁英組成的中
國建築師學會，也與營造商、材料商相仿，面臨雷同的產業景況。誠然，
建築師與營造商的角色不同，但在社會大眾對於建築專業全然不理解的現
實條件之下，兩者需要一同建構建築產業的基礎，才能談論兩者間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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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因此，即便中國建築於 1934 年明確替建築師建立專業身分的立場，
但對社會大眾而言，在《中國建築》中所見到具體的建築物形象，與《建
築月刊》中的建築物形象並無二致，也就不難理解建築在西方文化透過成
為藝術家提升社會地位的體系，在中國現代化的壓力環境下會被理解為建
設的一類。根據這兩份刊物的內容主要的意圖都是為了凝聚共識，並且作
為支撐建築專業的力量，同時也致力於培養更多人才加入的需求，處處都
具體凸顯出與《臺灣建築會誌》的學術個性有明顯的差異。

另一本稍晚發行且相當短命的建築刊物──《新建築》，更進一步的宣示：

新建築這小型的純建築刊物之產生，是基於上面的不能「忍耐」和

不願「漠視」的內心併發的結果。他的使命是發揚建築學術，使他

從泥水工匠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而人們也認識建築是有他們專門的

尺度，非泥水匠所能勝任的。（新建築，1936）

更加激進的體現當時的中國的建築師，在國外的教育養成經驗，以及為了
跳脫傳統的焦慮，為了打破傳統的束縛，積極想要與傳統分道揚鑣的渴
望。

對於 1945 年以前，順應日本治理的臺灣人來說，因為建築一詞對營造產
業帶來的改變是由在日本受建築訓練的建築專業者掌控，未能留學日本的
臺灣人僅能擔負營造商與材料商的責任，因此「建築」只是更進一步具體
定義營建技術的名詞，是一種因應專業進化而衍生的概念。「建築」與「營
造產業」之間的糾纏關係在臺灣的情況，與沒有受建築訓練的專業人才有
關。而如伊東忠太著名的「建築進化論」 13  所提到的，建築的確是不斷透

 13  伊東忠太於 1908年發表以「建築進化の原
則より見たる我邦建築の前途」為題的演
講，經歷當時擔任建築學會會長之職的辰
野金吾要求，於 1910年以「 国将来の建築
様式を如何 にすべきや 」為題，招集兩次
討論會等過程，從「建築進化の原則」的
核心概念所逐漸發展出來建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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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設計方法的進化，以及材料的升級而逐漸改良到更好的狀態，因此西方
的「建築」並不是終點，而是進步的「方向」，如何讓自己的建築能夠提
升到世界級的水準，才是最眼下重要的課題，這樣期望透過在建築式樣上
的前進，使日本建築與歐洲建築並進的思考，僅能反映在《臺灣建築會誌》
這類由日本受建築訓練的建築專業者領導的刊物中。從各期的文章內容來
看，儘管帶有為殖民政府服務的任務需求，但作者群花費相當大的心力探
討究臺灣的物理環境，思考如何設計適合熱帶環境的建築研究，但這些進
步的思考，因為專業訓練差異的隔閡，無法被從事營造產業的臺灣民眾理
解，僅能在建築專業者中交流。因此「建築」二字在當時的臺灣，對大多
數臺灣民眾而言其實是技術性的進化結果，而非植入新的「專業」。

1947 年中華民國政府設立臺灣省政府後，為了戰後復員建設龐大的建管
業務，決心將建築師制度徹底落實於臺灣，除了在技術銜接上產生相當大
的衝突之外，最重要的還是當時社會大眾無法具體理解「建築師」的意義。
根據當時的《建築法》，「建築師」 14  只是為了能夠執行業務而必須具
備的身分條件，其能被認可的資格包含了建築技師與土木技師，但實質上
「營造產業」才是攸關生計的大事，因此取得「建築師」的身分無非是為
了「營造」的資格問題。事實上，臺灣戰後初期的建築發展，側重於重建
復員的工作，根據內政部相關資料的統計，1950 年以年左右新建建案的
比例相當低，臺灣當時登記在案的建築師數量也相當少，且幾乎都是外省
籍。另一方面，政府在《臺灣省建築師管理補充辦法》的架構下，經歷過
介面整合的陣痛期後，從 1951 年起連續三年試行特種考試成效良好，因
此決定讓「建築師」的選才回到「國家考試」的體制之內，並且一直沿用

 14  在 1971年頒布《建築師法》之前，所謂的
「建築師」都是指「建築技師」，但社會
大眾仍然都以「建築師」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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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71 年頒行《建築師法》後才再有重大改變。嚴格來說，在建築師制
度與建築教育的雙重影響下，臺灣戰後的建築發展理應重新回到日治時期
的狀態，逐漸收攏為以專業體制為主的討論的狀態，但由於考試制度設計
上具有重大缺失，導致臺灣戰後初期的建築師制度發展，實際上是暗藏波
濤的詭譎局勢。

六、 建築師的現實

根據《技師法》的規定 :「中華民國國民，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 經技師試驗或檢覈及格者，得充技師。」（國家圖書館，1947）另
一方面 1948 年修正的《考試法》第三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第
二十三條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除適用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外，並得以檢覈行之。」（國家圖書館，1948）顯示除了「考試」之外，
實際上還可以依循「檢覈」免試取得身分。但最致命的漏洞在於《考試法》
第十三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格

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國
家圖書館，1948）因此不論是報考「臺灣省高等考試建設人員考試」，或
是「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只要考試成績及格就可同時獲取資格，
如果再加上檢覈的機制，這些「走後門」而取得建築師資格者，構成臺灣
戰後建築師群體的最多數，水準參差不齊成為大幅拉低臺灣戰後建築師水
準的致命傷。（吳光庭、柳青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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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臺灣社會流行以「高考換證照」的揶揄此一缺失，
大部分無心於理想的建築人，只想用最簡便的方法取得資格後，從事借牌
簽證賺取紅包的商業行為，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在 1971 年以前利用「檢
覈」取得建築師資格者數量，只略少於通過「特考」或「高考」兩種國考
方式及格者總數。顯見形同虛設的建築師考試制度，對於戰後建築水準長
期積弱不振的傷害有多大。

一方面要強調「建築師」專業身分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廣納不同訓練背景
與學力的人士，使得建築專業內部需要凝聚共識而形成的專業認同愈發困
難。當時不論是在日本受建築訓練或來自中國的建築專業者，不僅面臨到
建築師的角色不被社會大眾認識，更遭遇取得資格的建築師也對建築專業
有不甚明確的認知。因此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透過建築訓練在臺灣
培養建築專業者成為這些受過專業建築訓練者凝聚共識的唯一渠道。而在
學院推行的建築專業教育也確實呈現出其成果，最早由國立成功大學建築
系師生於 1954 年自主編輯的《今日建築》，大張旗鼓的宣示：

新的時代總有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那舊有的無論如何

燦爛，總是屬於過去，新時代的人應當創造出自己的東西來，才無

愧於祖先。建築是思想的結晶，工程的產物，生活最明澈的鏡子，

因此建築是時代文化的最具體表現物。（今日建築，1954）

這種極欲想要在新的時代大展身手的激情，莫名的又與「中國建築師學
會」創建時，有種似曾相識的熟悉，另一方面急欲在當代的社會環境中，
找到建築人應有的自我定位與目的，顯示經過成大的建築教育洗禮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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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建築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建築師」應有的專業意識，有了更進一步的自
信與自覺，儘管《今日建築》後來意外停刊， 15  但 1957 年再度出版《百
葉窗》，當時大四擔任主編的漢寶德，進一步陳述建築師應正視當時社會
的需求，主張：

在民主社會裡，「建築家」終必成就他應肩負的一份。群體合作的

建築時代已經到來。建築家為全民的利益，發而為「盡庇天下寒士」

的宏願。一個群體的慾望，一個群體的工作。新時代的建築集體活

動，必代替舊日的個別活動。關於這方面民主制度的合作模式，已

經給我們很多啟示。故曰：建築是一種社會性藝術。（漢寶德，

1957）

這種在學院裡萌芽的意識顯然具有強烈批判時勢的意圖，同時也開始強調
建築設計的創作意識，儘管仍以建築為民服務的責任與理想仍在，但強調
藝術創作的重要性，逐漸跳脫建築是技術輸出的框架，開始著眼於建築身
後的抽象論述，已經是難能可貴的成長，儘管只是學生刊物但足以顯見當
時的建築教育，已經逐漸培養出更具有主動意識的新生代人才。

1962 年虞曰鎮邀請當時在在東海大學建築系任教的漢寶德， 16  編輯臺灣
首次發行的專業建築雜誌《建築雙月刊》，其發刊辭〈我國當前建築之自
覺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漢寶德在發刊辭長篇的論述當中，先解釋了
建築作為人類本能的謀生能力自古至今國內外皆然。而後解釋了當時自然
主義自 19 世紀起對於建築為人類本能論述，實為歐洲建築產生自覺後對
於歐洲建築發展瓶頸的新解，是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佛羅倫斯的藝術家將

 15  《今日建築》第八期因為封面設計有一個
紅色的「8」，而遭到政府查辦，金長銘教
授因而避走美國，終生未再返回臺灣。

 16  漢寶德於 1962年經由學長華昌宜的引薦，
離開成大建築系的助教工作，前往東海大
學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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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與工匠分離這個蘊含主動創造的自覺運動後才產生的現象。 17  進一步
批判中國在建築上直至明清仍然維持著工匠傳統，並無自覺運動的產生，
也因此中國的建築與建築師並無法如歐洲同樣的具有高度的社會地位。如
發刊辭內文所示：

很遺憾，我國的正統建築數千年來，未達到自覺的境界。我國自先

秦時代，在建築上構成一雛形，正式發展為民族的風格以來，一直

輾轉於工匠之手，借學徒制之助流傳下來，逗留在經驗的傳統之內，

始終未經歷一文藝復興式之蛻變。（漢寶德，1962）

爰此，批判政府熱衷於在造型上的「新中國」詮釋熱潮也就顯得合理且必
要，無疑是擲地有聲的立論。此外，漢寶德也將自覺運動的責任加諸在包
含建築人在內的智識份子身上：

社會民眾對建築的自覺之另一意義，是智識份子已有成見的調

整。……我們希望這些社會中中流砥柱的智識份子嘗試調整其看

法，至少，在新的正確觀念尚未建立以前，我們要求他們以較謙虛

的態度來衡量建築……建築之為藝術，其難於理解與接納，勝過音

樂，勝過抽象美術。一經接受，對生活之充實，卻又遠勝過其他藝

術。（漢寶德，1962）

漢寶德的作法是希望透過智識份子改變思考，不阻擋建築建立自覺與自
尊，使臺灣的建築師與建築能夠成為藝術家與藝術作品，並且獲得高度的
社會地位。這樣的作法雖然奉歐洲的自覺觀念為高尚，有歐洲觀點之嫌。
但對於歐洲數百年所建立的建築體系有如此透徹的理解，並給出有執行可

 17  此觀點雖然改寫自漢氏的發刊辭，不過建
築師自文藝復興起，形塑其藝術家的身分
有相當多的論述，有關該論點的梳理參見，
郭文亮（2009）。〈認知與機制：中西「建
築」體系之比較〉，頁 7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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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解決方案，仍是漢寶德對於臺灣建築發展道路上不可抹滅的重大貢
獻。

1967 年，漢寶德從海外留學歸國，並非重回《建築雙月刊》的主編位置
延續其發刊辭中的企圖，而是選擇將雜誌改版為《建築與計畫》。這其中
最大的轉變，在於他認為《建築雙月刊》的初衷已經失敗，認為知識分子
必須深耕社會改革的層面，使的建築界甚至是社會大眾，都能接受新的觀
念。這是因為漢寶德在 1962 年發刊辭中所提出建立建築自覺與自尊的解
決方案，經過幾年的經驗並無法真正開啟建築師等其所認為的智識份子的
關心與行動，這樣的挫折使漢寶德意識到在方法上應該採用更為通俗且實
用的方式，推進建築的自尊與自覺運動。從而停止了《建築雙月刊》中有
關建築史的篇幅，以及用建築新聞取代過去的作品介紹。這些改動的原因
如改刊辭內文所述：

建築的出版業也似乎景氣的很。建築界在要求發言權是個好現象，

但是發言權的要求是與偏私、護短共存的。出版物的目的缺乏原則，

尤其缺乏自我檢討的精神。由於建築界的作品乏善可陳，出版物的

內容，不是筆墨的渲染，就是自我宣傳，如建築雙月刊，則以拼湊

篇幅為苦，實談不上選擇。……而國際的建築界正醞釀著一次新的

革命，設計的技術與概念在近幾年所獲得的內在衝力，使得在臺灣

所了解的新建築變成一種相當古典的東西了。（漢寶德，1969）

這種陷入濫竽充數的被動的現象，時序上正好符合「高考換證照」歷史時
勢。各種因為建設而蓬勃發展的業務導致於商業至上的心態瀰漫於建築

專
題

T
H

E
M

E

187



界，房地產業務蒸蒸日上的社會條件，在加上業界充斥各種無心於此的投
機者，漢寶德 1962 年推動建築自覺與建立自尊的理念顯然與社會氛圍並
不相符。此次的改刊，如漢寶德在文中所言：「往日過高的理想，雖然可

以懸為借鑒，卻不足以用來指導一個以實際貢獻為目的的雜誌。（漢寶

德，1969）」可視為對於現實環境妥協的選擇。因此漢寶德期望一本「有
用」的建築雜誌，改為採取一種回應當下建築界需求，但不是順應市場與
金錢利益，而是具有公共利益價值的路線。同時也主張必須將建築師的責
任，拓展到都市計畫與公共民生等議題上，從更大的尺度回望建築專業的
發展。但這種編輯策略隨著漢寶德於 1971 年離開編輯群後，產生明顯的
改變，《建築與計畫》接任的編輯群積極肯定臺灣當時的建築實況，主張：

我們不必強調那種「房子是人家的好」的侏儒心態來自暴自棄了。

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建設自己的居室、都市與完美的環境─這種建

設的希望，決不可能來自對於外國的盲目抄襲與喝采─在不同的社

會環境，生活背景和文化傳統下，他們有他們的精神與外貌；而我

們，也有我們自己的 !（建築與計劃雙月刊編輯委員會，1971）

這種劇烈分歧，將漢寶德與當時主流建築界的衝突搬上檯面，顯示了 1962

年提倡建築自覺運動的失敗，以及 1969 年試圖以公共利益為建築師執業
目標的概念不被接受，而是選擇了一種以當時臺灣現實執業環境樣貌作為
立論基礎的路線。儘管如此，離開編輯位置的漢寶德並未因此噤聲，由於
他意識到過往的經驗，認為其思想與業界的衝突，似乎註定無法和諧地建
立起共識，因此刻意以東海大學建築系為中心，在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
下，在學院的環境中籌辦《境與象》的發行，放棄商業雜誌的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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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走向高度學術性的方式，漢寶德曾經自述：

《境與象》的性質是比較是有思想性、前瞻性看法的刊物 ; 是為了

有興趣的建築界人士與學校在學學生而辦的。（境與象雜誌編輯室，

1971）

而當時擔任編輯工作的蔡元良，也曾表示：

因當時臺灣的社會不能支持一本有水準的職業性雜誌，《境與象》

因此調整方向，放棄了「大眾化」的路線，而嘗試一種有實驗性、

前瞻性的學術刊物路線。

漢寶德在《建築與計畫》與《境與象》時期的轉換，正好見證臺灣經歷「建
築商品化」的歷程所產生的各種角力。縱然漢寶德在《建築雙月刊》中提
出的建築自覺運動，給予建築師提升社會地位與建立專業形象一個可行且
有成功機會的解決方法，但建築師團體內人員背景的參差，使得透過建築
自覺運動提倡回顧過往工匠經驗並創新創造的理念無法達成。而建築師團
體內人員背景的參差在 John C. B. Moore 所提出的《臺灣地區建築及建築
教育之考察報告》中，也曾詳實的提到：

建築業務的問題主要是不論私人或政府機關給付給建築師的設計公

費過低，導致欠缺緻密考慮的設計，粗劣不完整的設計圖及施工說

明等，甚至有些建築師從營造廠商收取回扣，進而影響營造廠偷工

減料，產生品質不良的建築物，但年輕資淺的建築師在執業初期倘

若不降低設計公費，很難求得生存。另外，有些未聘請有建築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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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的民間建築公司所繪製的設計，為了申請建築執照，便借用對

該設計沒有責任的開業建築師的圖章，降低建築技師同業應有之素

質，業主或政府機關在施工期間，也經常不經建築師同意，而隨時

變更設計。（Moore 1971）

這種情況在「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發行《建築師》時，由創辦人許仲
川  18  建築師所寫的〈建築師對社會的使命〉一文中所提到的：

由於社會大眾對建築師的缺乏認識。也就增加了種種房地問題的糾

紛，他們把建築師與「建築設計黃牛」混合一起而談，當他們有房

屋要設計的時候，有時找的並不是建築師而是建築設計黃牛，但是

所興建的房屋發生法律上的問題，因建築設計黃牛是找人蓋章，也

就無法替其委託人做正當的法益保護工作，因此蒙受損失。（許仲

川，1975）

顯示受建築專業訓練的建築師，固然有其專業意識與社會地位的自我認
同，但仍然受到團體內背影參差的影響，使得專業團體的行動無法一致，
專業身分與認同的建立也就愈發困難。

七、 建築師的妥協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透過研究可以清楚的發現，從戰後以來的社會發展
脈絡下，臺灣建築專業的發展，實際上是受到政經局勢與制度缺失所箝

 8  許仲川建築師 1956年成功大學建築系畢
業，東京大學都市計畫工程研究，中華民
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首任理事長，在
任期間，首推建築師公會代收設計費，代
扣所得稅，代審建築執照等業務，同時擔
任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熱衷學術
與教育推廣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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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成近似「人格分裂」般的結果。張永和曾經說過：「建築師開始造

房子不是問題，然而停止了原先的探索便是個問題」 19 ，不再聚焦於思
考建築究竟為何以及其如何與所處社會相處，而是競逐於業務量的多寡，
使得專業內容的扁平化，讓建築逐漸走向膚淺的時尚路線，群眾無法清楚
的指認「建築師」的專業身形。

當 1920 年首批海外留學生帶回「建築」的概念時，絕大多數的人其實是
不能明白，為何要這群人執著於標新立異的用一個新穎的名詞來命名既有
文化，生硬的劃分自己與傳統的決裂。但是「救國圖強」的改革理想如此
強烈，新式技術所展現的強大能力顯得如此誘人，因此迫不及待的讓新式
體制運作的社會需求，沒能給予「建築」太多醞釀的時間，因此「達成共
識」這種「不識時務」的理想先被擱著，第一代的建築師們就只能「摸黑
上路」般的且戰且走，迅速迎合時勢且去脈絡化的單以專業技術輸出為己
任，而原本蘊含在「建築」之下的抽象理念，順理成章的被救國的實務精
神給取代。因此這種呼應清末「體用論」的思想成為「建築」攀附在中華
文化洪流之中的救命浮木。建築可以更像「紙老虎」般的挑戰傳統權威。

「建築」代表的是整個西方文化數千年來對於「營建」行為的總稱，一如
我們中文語境中的「營建」、「營造」等詞所代表的意義，其中牽涉到太
多外人無法意淺顯的字面意義所蘊含的細節。因此當第一代的建築師亟欲
以「建築師」自居，卻只能無奈地扮演技術輸出角色時，有太多語焉不詳
的困惑來不及解釋的遺憾，就必須被時代的洪流推著摸黑上路，然後輾轉
一百年就過去了。臺灣在 1945 年以後，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行政制度，因
應重建的需求，再次生硬的被延續在既有的行政體制上，這種嫁接式的假

 19  張永和於 2018年 11月 23日在上海「那行
零度」舉行的「海杜克與當代建築」研討
會講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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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制度，藉由國家機器生硬的作用下，從戰後以來經歷一連串的制度改革
後，看似逐漸改善的用心良苦，實際上，卻是讓當初沒來得及溝通清楚的
誤解卻埋得更深。從相關研究顯示，臺灣自戰後以來的建築發展，很容易
受到社會局勢的影響，具體呈現出隨波逐流的無根感，這與逐漸深根茁壯
的建築師制度形成強烈的對比。

當前大眾的認知中，「建築師」幾乎就是整個「建築業」的代表，唯一合
法的身份，具有公信力的專業權威。但不論是從制度發展更迭的過程，相
關法令與管理規則的修訂，都可以發現，建築師的身形其實是不斷變動，
連帶滾動到建築師的業務內容與專業的權力交涉，甚至涉及社會大眾認知
的形象建構過程其實也是相當動態；相當複雜多變的模式。因此對照建築
媒體上的相關業界人士的論述，自然可以清楚的發現，臺灣戰後以來的建
築發展其實延續在中華文化環境中的脈絡，「建築」作為一種介入的「新
式技術」，重要的並不是「技術」與「工法」的新，而是「觀念」與「理論」
的新，而且所謂的「新」，並不一定是時間軸上的參照關係，只能是進步
與否的討論，更無關優劣的價值判斷，「新式」其實只的是迥異於原本固
有的東西，所以就像是「建築」作為一門新式的專業，除了始終穩定的伴
演技術輸出的角色任務，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之中， 「建築」與「社會文化」
之間最基本的對話，可能跟本還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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